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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调整原由

为解决城区货运车辆停车难、停车乱问题，根据市委市政府

工作安排，拟在城东建设货运停车场项目（用地 22亩），该项

目已列入了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“民生十件实事”。根据 2021年

12月编制的《仙桃高新区启动区建设规划》，拟建项目所在地块编

号为 E-04，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，根据建设需求，需将 E-04

地块中 22亩一类工业用地的用地性质改为社会停车场用地。

二、调整地块区位及范围

本次规划调整地块位于新城大道以北、汉宜铁路以东，调整面

积 14152平方米（22亩）。

（图一：待调整地块现状卫星影像）



2

三、规划调整内容

规划调整主要把原规划 E-04地块中的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

的待调整地块变为社会停车场用地。本次调整范围占原控规范围面积

比较小，片区主要为工业用地，并不影响原控规的空间结构与总体布

局。

（图二：E-04 原用地规划图）

四、规划调整前后对比

本次规划用地性质调整，调整前后用地控制指标对比如下：

地块
用地

代码
用地名称 面积（㎡）

容积

率

建筑密度

（%）

限高

（m）

绿地率

（%）

调整前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14152 1.5 40 24 20

调整后 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地 14152 0.1 5 12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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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见，调整后容积率、建筑密度和绿地率等技术指标均不会

产生不利影响。

（图三：调整前用地规划图）

（图四：调整后用地规划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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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规划调整影响分析

本次规划调整仍延续原规划的总体空间结构，总的用地结构变化

不大，只对局部一类工业用地进行优化调整，不会对城市的整体发展

造成负面影响。片区总的开发强度不大、不增加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容

量的负担。

（一）道路交通影响论证

延续道路网络布局，与周边的衔接维持原控规不变。增加 1.4152

公顷货运停车场用地，改善该区域货运停车需求，辐射周边工业用地。

（二）周边环境影响论证

对原规划中的绿地系统、水系、公用设施用地均无影响。

六、结论

本次控规调整涉及局部一类工业用地调整为社会停车场用地，地

块调整理由充分实际，调整后使规划更具有可操作性，且控规调整对

原控规的实际影响不大，建议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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